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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

一○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獎學金會議紀錄 

 

時    間：108 年 05 月 07 日中午 12 時 10 分 

地    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黃○清學務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吳○馨 

出席委員：黃○清學務長、林○如教務長、沈○通總務長、林○如主任、祝○忠院長、

魏○靜老師 

請假委員：劉○宜院長、李○嬋院長、姚○淇老師、劉○宇老師、洪○琦老師 

列席人員：體育室趙○先生、課指組陳○仰組長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黃○清學務長 

貳、 承辦單位報告：陳○仰組長 

本學期各項獎助學金申請總人數為 736 人，預計發放總人數計 600 人，總金額計 

2,332,250 元整，經費及申請人數統計詳如下表。 

107-2 學期校內獎助學金統計表 

項目 申請人數 核發人數 金額/人 總額(元) 

1.勤學書卷獎 136 136 2,000 272,000 

2.勤學進步獎 195 195 1,000 195,000 

3.校外競賽績優獎勵金 
(1)運動競賽類  ： 6(隊次) 175,000(總) 175,000 

(2)非運動競賽類： 30(隊次) 86,250(總) 86,250 

4.社團績優幹部、傑出社員獎 72 40 4,000 160,000 

5.畢業生學行特優獎 19 19 8,000 152,000 

6.畢業班熱心服務獎 42 42 1,000 42,000 

7.家境清寒助學金 171 93 10,000 930,000 

8.清寒僑生助學金 20 9 10,000 90,000 

9.研究生獎助學金 22 19 5,000 95,000 

10.陸雲峨老師獎助學金 4 4 5,000 20,000 

11.劉瑞恒先生獎助學金 5 1 5,000 5,000 

12.雷永和先生獎助學金 本學期孳息金額未達 5,000 元，故不核發。 

13.徐藹諸校長獎助學金 8 2 5,000 10,000 

14.鍾源德教授獎助學金 4 2 10,000 20,000 

15.王紹新董事長清寒安心就學
獎助學金 

2 2 40,000 80,000 

總計 736 600  2,332,2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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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校內各項獎助學金審核 :承辦人報告(以下請參閱附件獎助學金統計表) 

【校內獎學金審查】 

依據本校獎學金審查辦法，由各承辦處室初審，提請本次會議審定之獎學金有以下

六種： 

1. 勤學書卷獎：依教務處提供 107-1 學期大學部及研究所各班第 1 名之獲獎人佐

證資料，共 136 名，每名核發 2,000 元，共 272,000 元。(辦法詳附件一 P2）

(名單詳附件二 P1~P4) 

2. 勤學進步獎：依教務處提供 107-1 學期與 106-2 學期大學部評比各班前 3 名之

獲獎人佐證資料，共 195 名，每名核發 1,000 元，共計核發 195,000 元。(辦法

詳附件一 P2）(名單詳附件二 P5~P9） 

 3. 校外競賽績優獎勵金：運動競賽類有 6 隊次由體育室負責初審，預核發

175,000 元；非運動競賽類共 30 隊次申請，初審後預核發 86,250 元。以上共計

36 隊次，總計核發 261,250 元整。(辦法詳附件一 P3~P5）(名單詳附件二

P10~P15) 

4. 社團績優幹部、傑出社員獎學金：本項獎學金，由課指組初審，本學期共 72

名申請，應遴選社團績優幹部共 40 名，每名核發獎學金 4,000 元，總計核發

160,000 元，獎狀擬於會後交由課指組於公開場合表揚。(辦法詳附件一

P6~P7）(名單詳附件二 P16~P19) 

5. 畢業生學行特優獎學金：本項獎學金由教務處提供各系各年制畢業成績優異之

獲獎人佐證資料，本學年度共計 19 名，每名核發 8,000 元，總計 152,000 元，

獎狀擬於畢業典禮公開頒發表揚。(辦法詳附件一 P8）(名單詳附件二 P20) 

6. 畢業班熱心服務獎學金: 本項獎學金係遴選畢業班服務熱心同學，每班 1 名，

每名核發獎狀乙紙及獎學金 1,000 元。大學部由各畢業班導師推薦共 30 名，研

究所由所長推薦共 12 名，以上總計 42 名，共計核發 42,000 元，獎狀擬於畢業

典禮公開頒發表揚。(辦法詳附件一 P9）(本獎項已發出推薦通知) 

  

【校內清寒助學金審查】 

108 全年度清寒助學金總經費 180 萬元(包含家境清寒與清寒僑生助學金) ，預計

本學期可先行撥付 102 萬元(分別為家境清寒助學金 93 萬元與清寒僑生助學金 9 萬

元)，並依據「清寒助學金排序標準」由電腦統計積點後初審【詳附件一 P11】，並

排除已領取校外獎補助 1 萬元以上者。 

 

7. 家境清寒助學金: 

本學期共 171 名申請，應遴選 93 名，每人核發 1 萬元，共計核發 93 萬元整。

(辦法詳附件一 P10）(名單詳附件二 P23~P6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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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. 清寒僑生助學金： 

本學期共 20 名申請，應遴選 17 名（遴選名額依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補助本

校名額為標準），但排除已領取校外獎補助 1 萬元以上者(共 11 名) ，故遴選 9

名，每名核發 1 萬元，共計核發 9 萬元整。 (名單詳附件二 P70~P74) 

9. 研究生獎助學金： 

本學期共 22 名申請，應遴選 20 名，因 3 名未提供證明文件，故遴選 19 名，

每名核發 5,000 元，共計核發 95,000 元整。(辦法詳附件一 P12）(名單詳附件

二 P21~P22) 

 

【其它捐贈獎助學金審查】 

依 102-1 學期獎學金會議委員決議為使學子能長久銘記捐贈者善行，每項獎學金僅 

支領捐贈款利息發放，為考量對學生有益性，故獎學金金額皆為 5,000 元(除鍾源德 

教授獎助學金外)，名額視孳息金額調整之。 

  10. 陸雲峨老師獎助學金 : 

本學期孳息金額達 20,000 元，共 4 名申請，應遴選 4 名，每名核發 5,000 元，

共計核發 20,000 元整。(辦法詳附件一 P13）(名單詳附件二 P75~P76) 

11. 劉瑞恒先生獎助學金: 

本學期孳息金額達 5,000 元，共 5 名申請，應遴選 1 名，每名核發 5,000 元，

共計核發 5,000 元整。(辦法詳附件一 P14）(名單詳附件二 P77~P78) 

12.雷永和先生獎助學金： 

本學期孳息金額未達 5,000 元，故不核發。 

13. 徐藹諸校長獎助學金: 

本學期孳息金額達 10,000 元，共 8 名申請，應遴選 2 名，每名核發 5,000 元，

共計核發 10,000 元整。(辦法詳附件一 P16）(名單詳附件二 P79~P81) 

14. 鍾源德教授獎助學金： 

本項獎學金經由其家屬表示每名核發 1萬元，本學期孳息金額達 20,000 元，共

4 名申請，應遴選 2 名，每名核發 10,000 元，共計核發 20,000 元整。(辦法詳

附件一 P17）(名單詳附件二 P82~P83) 

15. 王紹新董事長清寒安心就學獎助學金： 

本項獎學金每學期可遴選 4 名為原則，每名核發 4萬元；本學期共 2 名申請，

應遴選 2 名，每名核發 40,000 元，共計核發 80,000 元整。(辦法詳附件一

P18）(名單詳附件二 P84~P8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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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案 

【提案一】擬修訂「社團績優幹部、傑出社員獎學金審核排序標準作業辦法」乙案，

提請 討論。 

【說 明】為鼓勵各類型社團之發展，期許更多學生積極參與社團，故提案修訂審核

排序標準。新增及修改條文如下： 

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

一、擔任社團幹部的職務。(1~15分) 1.擔任社團社長滿一年以上。(1~5 分) 

二、績優評鑑社團之幹部與社員。(1~10分) 2.績優評鑑社團之幹部與社員。(1~2 分) 

三、擔任幹部期間執行社團跨校性或社團相關活

動之具體績優表現。(1~20分) 

3.以社團名義統籌辦理全校性大型活動之總召或

幹部者。(1~5 分) 

4.以社團名義協助辦理全校性大型活動之總召或

幹部者。(1~3 分) 

四、以社團名義執行服務社會弱勢團體等活動之

具體績優表現。(1~20分) 

5.以社團名義辦理服務社會、社區、弱勢團體等活

動之總召或幹部者。(1~3 分) 

6.以社團名義協助參與服務社會、社區、弱勢團體

等活動之總召或幹部者。(1~2 分) 

五、代表社團參加校外比賽、公益表演或公益展

演等活動。(1~15分) 

 

六、社團指導老師的綜合評量。(1~15分) 7.積極參與社團之社團幹部或社員，社團指導老師

推荐積點標準。(1~7 分) 

七、社團輔導單位的綜合評量。(1~5分)  

 

決議：依委員建議修正如下條文後通過。 

為求標準客觀，建議維持原條文之積點分數，另增列第五項(1~5 分)與第七項(1~3 分)

之積點分數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散會：13：00。 


